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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天昱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项目建设投资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总体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拟计划投资20,000万元，在现在生产经营场所建设日

处理60万方天然气液化项目生产线，为公司提氦气项目提供BOG气体，扩展产业链

规模，扩大主营业务产能，实现降本增效，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。投资资金来源主

要为公司留存利润、自筹资金及银行贷款。 

（二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核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建设日处理60万方天然

气液化项目>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5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回避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。 

 (三)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工程项目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，手续齐备后方可实施。 

二、项目情况 

（一） 项目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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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有生产装置基础上，新增购买天然气液化装置1套及配套公用工程设施，进

一步增加生产液化天然气（LNG）的产能。 

（二）项目用地 

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柳子园区纬七路以南、纬增七路以北、经六路以西（权证

编号：乌前旗国用（2016）40104359号），在公司现有的生产经营场所上扩建二期

项目。 

（三）项目建设周期 

本项目计划2023年3月开工，计划2023年11月底完工。 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 

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司留存利润、自筹资金及银行贷款等。 

（五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2023年2月17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修订了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的1.1条规

定：“挂牌公司购买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、房产、机械设备等，充分说明合理性

和必要性的，可以视为日常经营活动，不纳入重大资产重组管理；” 

本次拟投资项目为进一步扩大现有主营业务LNG产品的产能，本投资与公司生产

经营相关，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，所以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三、本项目投资价值 

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将有效提升、改善公司整体的生产运营效率，对公司未来财

务状况和运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，对于公司产品线的拓展和产业链的延伸有重要

意义，能够提供公司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和发展前景，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《内蒙古天昱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

五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内蒙古天昱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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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 

2023年3月1日 


